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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波子機式」撞壆
好拍檔弟死兄傷

連環違規切線 失控滑行百公尺 堵路車龍5.5公里

情困母留遺書 攜孖女失蹤20小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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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 觀塘繞道藍田入

口發生奪命車禍。一對拍檔搵食運輸業親兄弟，

昨午駕乘密斗貨車經東隧往九龍後，負責駕車的

弟弟疑行錯路，心急在藍田港鐵站對開鯉魚門道

連環違規切「斷續白線」及「影線」往觀塘繞

道，卻高速失控如波子機般連環猛撞左右石壆，

滑行近百公尺才停下，2兄弟疑沒扣好安全帶分

別拋出車外，釀弟死兄傷。車禍正值下班繁忙時

間，車龍一度長達5.5公里，由九龍

塞回港島北角。

非禮2歲女童 拐子佬重判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歲女童因外公人有三急

而被獨留公園僅數分鐘，卻遭60歲無業漢趁機拐走，並帶
入公廁內非禮。女童失蹤11小時後，於快餐店內幸遇上好
心人才被尋回，否則可能會再遇上壞人，令惡夢延續，甚
至從此人間蒸發。區域法院於昨日判處該名曾有非禮女童
前科的無業漢入獄3年。主審法官斥被告行為令人髮指，
令女童經歷了一場浩劫，更毫無悔意，法庭必須判處阻嚇
性刑罰。

外公如廁 獨留公園被拐
被告黃漢平，60歲，被控於去年4月27日拐帶及非禮2歲

9個月大女童。當日上午10時許，女童由外祖父帶領在屋
企附近的通州街公園玩耍，至約上午11時，外祖父因人有
三急，女童又不肯一同去廁所，外祖父乃把她留在公園
內，數分鐘後折返已發現失去外孫女蹤影，尋遍公園都未

能尋獲女童，只好通知家人及報警。至當晚9時10分，欽
州街麥當勞快餐店的經理發現女童在女廁旁沒人看管，遂
報警求助。快餐店內閉路電視片段顯示女童是由黃帶來，
警方事後在深水 港鐵站內將黃拘捕。

失蹤11小時 官指女童歷浩劫
主審法官陳廣池昨日在區域法院宣判案時指，女童失蹤

11小時後，在欽州街的快餐店女廁外遇上好心人報警才被
尋獲，女童母親發現女兒的尿片不翼而飛，衣衫不整，雙
眼紅腫，聲音沙啞，女童在當日可算經歷人生中一場浩
劫，被告帶走女童在街頭流連11小時並向其非禮，行為令
人髮指。

根據女童的心理醫生檢驗報告顯示，因女童尚年幼，事
件並沒有對她構成任何創傷，相反女童母親及其外祖父卻
受到傷害，女童母親因女兒失蹤多時而精神崩潰，感到惶

恐，而外祖父則不斷自責及懊悔。
辯方在求情時稱，被告於1994年因搶劫罪判囚3年，獲

釋後一直失業，從沒有拍拖，一直孤家寡人，有觀看色情
影碟習慣，故自我價值低，犯案時未有顧及女童家人的感
受。不過，法官對此並不認同，認為黃有中七程度，曾在
超市及餐廳工作18年，智力正常，理應知道所犯罪行的後
果。

官斥無悔意 須判阻嚇性刑罰
法官又強調，案中受害女童年幼，卻長時間與家人分

離，必定歇斯底里地哭泣，及經歷恐怖無助的情況，幸女
童最終遇上好心人報警，否則可能再遇上壞人，令惡夢繼
續延續，甚至從此人間蒸發，法庭必須判處阻嚇性刑罰，
由於黃毫無悔意，乘人之危向女童肆意非禮，乃判其2項
罪名共囚3年。

■涉在通州街公園拐走2歲女童的疑犯當日被捕帶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貨車上2兄弟疑未
繫好安全帶釀不幸意外，提供了血的教訓，顯示
市民對安全帶意識仍須提高。本港在1990年起，
規定貨車司機和前排座位乘客都須扣上安全帶。
其後當局比較法例生效前後一年的貨車前座乘客
傷亡人數，發現減少了14％。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規定，司
機及乘客於行車時必須佩戴安全帶，並將安全帶
穩妥繫於其座位上。司機或乘客不應使用文件夾
或其他物品纏住或夾住安全帶，因該等物品可能
會妨礙安全帶發揮其保護作用。佩戴安全帶時，
安全帶的橫帶應橫過大腿而非腹部，斜帶應橫過
肩膊中間，緊貼胸部至鎖骨位置。使用時也應確
保安全帶沒有被其他物件纏住或壓住，並無扭
曲，然後才扣緊。司機或在指定座位的乘客如沒
佩戴安全帶，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警
方一直不時採取執法行動，但以發出定額罰款為
主。

條例生效逾20年
安全帶仍被忽視

聲稱作證損菲主權
林雯洛拒來港應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馬尼拉8．23挾持人

質事件釀成8名港人喪生，香港死因裁判庭下月中將
就事件展開聆訊。法庭計劃傳召包括馬尼拉市長林
雯洛等116名菲律賓人來港應訊，但菲律賓GMA新
聞台日前報道，林雯洛已明確拒絕來港作供。林雯
洛接受該電視台記者訪問時表示，來港作證會損害
菲律賓的國家主權，又指菲律賓已就事件展開調
查，質疑香港的調查，「哪個會有說服力？」

另外，菲律賓傳媒報道指，香港死因庭同時傳召
當地一名電視台女記者Susan Enriquez，GMA新聞台
報道指，該名記者已收到港府的傳召，估計當地部
分新聞工作者、政府官員及有份調查人質事件的執
法人員，也已接獲香港法庭的傳召。

曾被菲調查小組建議刑事起訴
菲律賓獨立調查委員會較早前發表報告，批評林

雯洛於事發當日未按照指引啟動危機管理委員會，
令營救行動欠統籌，又擅離職守到餐廳晚膳，建議
對他作刑事起訴。但總統阿基諾三世最後將他「放
生」，只作行政處分。而香港的聆訊預計需時25個工
作天。

雲南車禍亡會計師
畢馬威助安排後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畢馬威會計師事務

所3名被派往雲南公幹的本港年輕員工，本月14日
(星期五)早上搭乘客戶的汽車，在玉溪玉元高速公路
濃霧中遇上車禍1死2傷。畢馬威昨日發表聲明，對
24歲員工溫偉信( Wilson Wan)不幸罹難感到難過；
溫2名受傷男女同事，其中肋骨骨折女同事已於上周
末(15日)晚返港接受治療，目前情況穩定；另一名受
輕微擦傷男同事，亦於前日返港。

主席發電郵慰問傷者
聲明表示，畢馬威在獲悉意外後，一直與遇難

同事的家屬和當地政府保持聯繫，並立即安排家
屬在畢馬威同事的陪同下飛往雲南善後。畢馬威
將繼續向所有受此次事故影響的人提供必須的協
助，為員工提供心理輔導，並協助溫偉信家人安
排好後事。

畢馬威中國主席唐家成在發給全體員工的電郵中
表示：「無論作為同事還是朋友，溫偉信為人都獲
得大家一致好評。我們亦同時向2位受傷同事、他們
的家人以及在事故中受傷的客戶司機表示慰問。」

毀李嘉誠門鐘及2燈
無業婦被控刑毀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杜法祖）長實主席
李嘉誠為重建舊居深水
灣道大宅，一家大小遷
往壽山村道獨立屋居
住。一名居於公共屋
的無業女子日前涉3度

「白撞」，並損毀了壽山
村道李家大宅門外2盞
燈和1個門鐘，她被控
一項刑事損壞罪，昨被
解往東區裁判法院應
訊，被告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2月7日，待取得
精神報告後再訊，期間准以1千元保釋，並被勒令不
得進入李嘉誠住所。

1千元保釋 等候精神報告
涉刑毀香港首富李嘉誠住所門外設施的被告梁寧

殷（46歲），報稱無業。控罪指她於今年1月15日，
在香港仔壽山村道1、2、3號外，無合法辯解而損壞
屬於李嘉誠家門外的2盞燈和1個門鐘。

控方在庭上表示，被告於本月7日曾到涉案地點，
15日第二度造訪後離去，同日折返並拒絕離開，住
客報警。控方指被告雖無案底，但有機會再犯，故
反對其保釋申請，而警員接觸被告後，認為被告精
神有問題，故申請將案件押後，為被告索閱精神報
告，決定被告是否適宜答辯。

當控方完成陳辭後，被告即表示有說話想講，但
裁判官以被告有律師代表為由，拒絕讓她發言。辯
方表示，被告育有2名16和18歲女兒，已離婚。

在離開法庭時，被告對記者提問一概表示不願回
答。

死者吳承昌(56歲)，為肇事中型貨車司機，有妻有兒；傷者
吳永慧(60歲)是其兄長，正在聯合醫院留醫，情況穩定。據
悉，2兄弟從事運輸工作，長期合作以貨車送貨。出事後，10
多名親屬陸續趕到醫院了解情況，一名弟弟驚聞兄長1死1傷，
情緒激動，並堅稱2事主不會不扣安全帶。

疑行錯路 強行加速切線肇禍
貨車昨由吳弟駕駛，載同兄長到港島區送貨後，下午5時20

分，經東區海底隧道往九龍擬經觀塘繞道西行。現場消息稱，
貨車懷疑出隧道後行錯路，結果只能經迴旋處駛入藍田港鐵站
對開鯉魚門道，該段路面劃有不准切右的「斷續白線」，懷疑
有人違規強行加速切線，貨車相繼越過「斷續白線」，再越過
分隔「影線」切入往觀塘繞道行車線，結果失控先在繞道入口
撞向右邊石壆，繼而反彈再打斜撞向左邊石壆，跟車兄長在左
邊車門彈開時首先被拋出車外。貨車繼續滑行30多米，再度撞
向右邊石壆，司機亦被拋出，貨車無人駕駛再滑行3、40米再
撞右邊石壆才停下。被拋出車外的司機疑前額首先 地當場奄
奄一息，兄長亦額頭受傷，坐在路旁待救。救護員到場將2人
送院，惟司機傷重不治，其兄亦需留醫，有人事後向警員聲稱
有扣安全帶。

東隧往九龍方向管道須間封
警方於意外後將鯉魚門道往觀塘西行線全線封閉進行調查，

並檢查司機及乘客位的安全帶，肇事原因是否涉及違例切線、
死傷者有否扣好安全帶，警方仍在調查階段。封路期間正值下
班繁忙時間，東隧往九龍方向管道要實施間封，車龍塞回港島
東區走廊長達5.5公里，龍尾分別延至北角和富中心及太古
城，直至晚上7時許交通才逐漸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中年女子，與
同患精神病的母親及兄長同住，
2年前有一天她突然不願服藥，
表現怪異，兄長遂到醫院要求醫
生緊急轉介胞妹就醫，惟回家已
驚見母親躺於血泊中，胞妹則身
染鮮血呆站一旁，屋內遺下3柄
染血槌仔。女子昨於高院受審，
否認一項謀殺罪。

被告梁靜閒（51歲），否認於
2009年5月5日，在紅磡樂民新
樂愛樓寓所，殺害母親崔雪貞(79
歲)。其同有精神病記錄的胞兄
梁國才昨供稱，胞妹患有精神病
多年，2009年初才出院回家居
住，但仍要到醫院接受觀察。

疑病發兄往安排入院
案發前2星期，她突然停止服

藥，有數天不肯為自己煮食及入
睡，神情呆滯。梁兄懷疑她病
發，遂於案發日早上9時半，到
九龍醫院精神科跟醫生商討，最
後取得轉介信安排胞妹進院。豈
料他約於2小時後回家，發現大
門反鎖，敲門後胞妹親自開門，
已驚見母親倒臥客廳，地上全是

鮮血，胞妹則身染血跡呆站一
旁。

梁兄續稱，他上前抱起母親，
感覺她已身亡，遂質問胞妹「你
殺了阿媽」。但胞妹卻毫無反
應。梁兄致電報警，表示「我阿
媽死 啦」。警方要求跟梁女對
話，她被問及發生何事時回答：

「無事。」不久警方到場，將梁
女拘捕。

現場撿3支鐵槌木槌
政府化驗師丘信傑供稱，於死

者頭部旁邊發現一灘血跡，血跡
上有假牙、碎骨及人體組織等殘
餘物質。而於客廳沙發旁的地
上，找到一柄染血鐵槌，一支毀
爛的鐵槌木柄，另於客廳飯桌上
發現1柄鐵槌，旁有染血斷髮，
及另一柄已毀爛木製鬆肉槌的槌
頭。

控方開案陳辭指，被告對於以
3柄槌仔襲擊死者並沒有爭議。
當她被警方帶離寓所時，向警察
員表示：「我殺 人。」控方引
述法醫的解剖報告，指死者的死
因是頭骨骨裂，碎骨進入腦部及
內出血致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水圍天
盛苑一名34歲女子，疑不堪與同居男友分
手，前日攜同一對年僅22個月大孖生女兒離
家，並留下遺書聲稱往自殺，家人發現大驚
報警。由於事態嚴重，元朗警區重案組接手
調查，通宵派員在區內大舉搜索，又透過傳
媒發放相片，呼籲市民提供3母女下落。至昨
午失蹤20多個小時後，警方終在青衣一間酒
店尋回3母女，有驚無險，現正深入了解婦人
攜女離家原因。

遺書稱往自殺、攜孖女失蹤20多個小時才
被尋回的女子張云睿，34歲，她在遺書中並
無交代企圖自殺的原因。據悉，張女原與男
友同居，並誕下一對現年22個月大姓孔孖生
女兒，惟至數月前2人感情生變，男友拂袖而
去，張女大受困擾，曾向區內社區中心求
助。

前日下午，身材肥胖的張女手推紅色嬰兒
車，載 孖生女兒離開天盛苑盛彩閣寓所後
音訊杳然，家人遍尋不獲，期間張母在家中
發現一封女兒寫下的遺書，於傍晚6時許報警
求助。

警方大為緊張，交由元朗警區重案組接手
調查，通宵派出大隊警員在天盛苑一帶搜

索，惜無發現。至昨晨，警方再向傳媒發放
新聞稿及3母女相片，呼籲市民提供消息。

流浮山現浮屍 虛驚一場
昨晨8時35分，警方突接報有漁民在流浮山

虎草排對開海面，發現一具年齡、高度及部
分衣 與失蹤張女相近的女浮屍，最後證實
並非失蹤張女，僅虛驚一場。女浮屍事後被
移送殮房，等候剖驗死因及追查身份，初步
相信事件無可疑。

至昨午3時15分，警方終在青衣區一間酒店
內尋回張母女3人，警方安排救護車將其兩女
送院檢查，證實均安然無恙，暫交由社署托
管，母親則帶署助查。

■涉刑毀李嘉誠住所門外
設施的女被告梁寧殷昨出
庭應訊後獲准保釋。

■警方為尋人而發布的三母女失蹤前合照。

■貨車於觀塘繞道口藍田越
線失控3撞左右兩邊石壆，
最後在百米遠停下。

■駕車的胞弟拋出車外，頭部重創，送院證實不治。

■跟車兄長頭部撞傷，仍清醒坐在地上接受包紮。


